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程序委員會第4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3月7日（星期二）12時1分至12時2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曾委員銘宗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3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3月1日（星期三）中午12時6分至12時14分

地　　點：群賢樓802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曼麗　　王育敏　　江啟臣　　余宛如　　廖國棟Sufin．Siluko　段宜康　　周春米　　李麗芬　　Kolas Yotaka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曾銘宗　　鍾孔炤　　邱泰源　　吳焜裕　　李彥秀　　施義芳　　陳其邁　　

主　　席　段委員宜康

列　　席　高處長百祥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選　舉　事　項

一、推選段委員宜康、曾委員銘宗擔任第9屆第3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3會期第2次會議議事錄。

決　定　事　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一)本院委員王定宇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及（時代力量黨團）(六)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撤回前提之「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共計6案全部照列。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二、請願案件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共3案）

（第1案送請內政委員會審查）

1.王鵬博為請求修正祭祀公業條例及廢止（除）不適用條款案。

（第2案及第3案，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2.徐義輝為建請制定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等人任職前財產歸零之法律條例案。

3.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為保障教師職場的工作環境、條件及待遇為優質教育環境之要素，立法規劃預算應許教師之退休權益，特提出全中教─年金改革之建言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及第2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江文淵為行政院不斷重複結合法務部與各級檢察署互相吃案包庇事，陳請處理案。

2.李唯行為請函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發股判決核准地主開採土石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8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游景麟為建請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甄選服役規則，以提升募兵制效能案。（函轉國防部）

2.楊鐘其為有關屏東縣東港鎮共和新村眷戶拆遷補助款事再陳情案。（函轉國防部）

3.中華民國公益彩券研究發展協會為針對公益彩券電腦型彩券經銷商週休及營業時間議題提出建議案。（函轉財政部）

4.李明林為不滿監獄限定受刑人郵票事陳情案。（函轉法務部）

5.吳榮林為矯正署行政命令謂受刑人告管理人員以誣控濫告論，牴觸兩公約所規定之平等權，侵害人民之訴訟權，原頒定機關應更正或廢止案。（函轉法務部）

6.林櫻昌為請求本人比照勞保退休請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案。（函轉勞動部）

7.李清月為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縱容公務人員藐視人民權益，擅自侵害毀砍九二一災民中寮鄉私有土地地上農作物，違反森林法第31條規定案。（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丁富瑛為陳請協助將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中和堂六樓之牌位遷移案。（函轉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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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主席，我們要做程序發言。

主席：既有委員要做程序發言，現在就請登記第一位的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同仁。在看過今天所排定的院會報告事項及後續會議相關的內容之後，我們發現報告事項第二案有關監察院第5屆監察委員現有缺額補提名11位被提名人，在經過我們多日查證之後，不僅本黨團甚至整個社會都一片嘩然，我們一直向外界表達這些被提名人過去對政府甚至對他自己所做的發言與抨擊，坦白說，這11位被提名的名單讓人看起來直覺得非常地不堪！尤其是過去曾一再對外發言抨擊他自己是廢物的陳師孟先生，他自己要進入監察體系，居然說監察院、監察委員都是廢物，既然是廢物，蔡總統幹嘛還要提名？我覺得民進黨的蔡總統真是人格分裂，她既要廢了監察院，又要提名監察委員的人選，而且所提名的人選可以說沒有一位是合格的，也沒有一位是符合人民的期待，我們認為，監察院既是一個廢物機關，總統就沒有提名監察委員人選的必要，基於上述，本黨團要求應退回這份名單，請總統重新提名符合憲法、憲政上所要求的人選，亦即是公眾所同意，而且過去在社會上曾享有清譽者，最後本席再次強調，我們反對現在這個名單，應該予以退回，謹做以上黨團的表述。

主席：請江委員啟臣發言。

江委員啟臣：主席、各位同仁。今天程序委員會還沒有開始，我們就要針對會議的程序表達意見，基本上，這次總統對監察委員現有缺額的補提名，我們認為這連進入本院程序委員會都不該進入，原因如下：

民進黨過去曾一再批評考試院、監察院是盲腸、是用來酬庸的，而且一說就說了20年，現在民進黨有機會執政，可以說大權在握，此時就應該要讓大家看看你們是如何處理這個曾被民進黨視為盲腸的監察院，以及被你講成是拿來做酬庸的地方，而不是拿來作為自己遂行酬庸的地方，坦白講，連綠營自己的人也跳出來批評，包括前監委錢林慧君的丈夫─前台鹽的秘書長都反諷：這個曾經是民進黨口中盲腸的監察院，如今重新執政後，卻變成吸收維護生命不可或缺的小腸，這真是如何的諷刺啊！

既然蔡總統執意要提，所提出的名單也要有可看性，但我們看名單中有3類人選實讓社會大眾看不下去，第一類是過去曾經替民進黨辯護的律師，其次，是一些還涉及貪的爭議、甚至有被監察院提出過檢討的人，這些人如今也被提名擔任監察委員；另外，有一些甚至被懷疑是政治後謝，至於是否涉及酬庸我們就不談了，以上這些有高度爭議性的人物都在這次提名之列，我們在此要鄭重提出呼籲：如果執政黨認為考試與監察兩院應該改革，請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你們的改革計畫，我們也歡迎蔡英文總統來立法院跟國人報告妳的憲政改革理念究竟是什麼；過去民進黨曾對五院的制度提出強烈的抨擊與懷疑，也認為五院的運作沒有如你想像中的理想，特別是考試與監察兩院並沒有發揮任何功能，也不如你們所願，那麼，就請蔡總統到立法院提出憲改理念，藉這個機會來跟國人報告你的憲政改革計畫，作為在野黨的國民黨，我們願意來聆聽，同時，我們也願意支持對國家好的憲政改革計畫，而不是想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把所有的位子「提好提滿」，最後「做好做滿」，然後再繼續批評這兩個院是盲腸、是酬庸。以上意見，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育敏發言。

王委員育敏：主席、各位同仁。民進黨過去向來主張要廢除監察院，但我們現在看到他們竟然要把缺額的11名監察委員立刻「補好補滿」，此舉不啻是公然違背自己的政治承諾，我們認為這明顯是政治詐騙，我要在這裡明白指出：蔡英文總統還不如陳水扁前總統，猶記得陳水扁在執政時期，他還不敢提監察委員補選的名單，寧可讓監察院虛級化，我們來看蔡英文總統，她在選前就公然說過要廢除監察院的話，結果在選後卻把它變成酬庸的工具，面對這樣的政治詐騙行為，我們台灣人民實無法接受！此其一。

第二點，針對這次提名11位監察委員的名單，我們來看看他們究竟有沒有符合監察院組織法的相關規定，根據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規定，監察委員必須清廉、正直、聲譽卓著，然而在名單上的11位被提名人幾乎個個都有瑕疵，個個都有爭議，有涉及關說的法官，有涉及誹謗官司者、也有涉及貪污官司者，還有把監察院當成廢物的人，他們想要當監察委員卻口出狂言，說現在的司法院、司法體系裡面都是黨國餘孽，都是辦綠不辦藍，像陳師孟這樣的人可以來當監察委員嗎？如果他完全無視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的規定，「監察委員必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己就先有濃厚的政治立場，想要幫陳水扁前總統及郭瑤琪女士平反，認定這兩個是冤案。請問這樣的監委上任後，還可以秉持公正超然的精神，行使監察權嗎？上任之後，會不會搖身一變，變成「辦藍不辦綠」？這樣的人還適合擔任監察委員嗎？

今天國民黨立院黨團要在這邊表達最強烈的抗議，我們不認同蔡英文總統所提的這十一名監委名單，這個名單羞辱了現行的監察院，也羞辱了台灣人民的智慧。我們不相信台灣沒有更高風亮節、更清廉正直、更聲譽卓著的人！如果這十一個人都可以擔任監察委員，還有誰不可以擔任呢？她提了史上最爛的名單、最低的標準，我們完全無法同意，也無法接受。所以，本席在這邊呼籲民進黨的立委們要站在民意這邊，面對這次被社會大肆抨擊的名單，請發揮民意代表的力量，我們做成共同決議：退回史上最爛的監察委員名單。

主席：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主席、各位同仁。過去民進黨針對監察院、考試院有很多的發言，認為這兩個機關都應該廢掉，沒想到現在執政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數，就改變態度，不廢了。因為他們可以在立法院通過這些人事案，可以酬庸這些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讓他們都領好，領滿；當他們不是多數的時候，就主張廢除，不要提名，也不要通過、不行使。這樣的態度真讓人錯亂。

其實有兩種方法可以貫徹他們的想法，一是可以將它虛級化，就像省政府、省諮議會一樣不補人，不僅可以幫國家節省很多預算，也可以讓這個機關發揮不了功能；另外也可以大膽、勇敢的在立法院提修憲，我們國民黨對這個部分也準備好了要來面對，大家一起討論要如何來廢監察院、考試院，討論我們國家是要採內閣制、雙首長制還是總統制。可是民進黨對兩種途徑都不敢走，選擇了一個我們都看不懂的方式─一邊罵、一邊提、一邊領、一邊做滿，還說這是廢物利用，真是不可想像，竟然有這樣的第三種方式。所以我們要在這裡嚴厲的譴責，我們只有兩句話回應，就是「退回、罷審」！

主席：請李委員彥秀發言。

李委員彥秀：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認為，民進黨應該先表明自己對於監察院、考試院的態度。選前在野的時候，把這兩個單位當作盲腸、雞肋；選後完全執政，因為有人事可以安排，可以「喬」，就變得愛不釋手，嘴巴也軟了，它們都變成是好的單位，不能「喬」人事的時候，就不斷的抹黑。事實上，民進黨現在是完全執政，有足夠的人數可以進行憲政改革的討論；可是在你們今天提出來的名單裡面，政黨色彩濃厚，包括媒體這兩天提到的扁案、郭瑤琪案，陳師孟在媒體上說這是恐龍法官的判決，未來有可能成為監察院一員他，這不僅是在影響司法判決，也是在污辱司法的專業性與獨立性。前陣子看到張靜律師在媒體上批評法界有10%的法官收賄，這樣的說法不也是在影響、批判這兩個案子的判決，影響司法獨立？如果監察院就像陳師孟所說的是廢物的利用，既然民進黨的人數夠多，何不就提出憲政改革版本，那麼這11個人的名單，也沒有必要急著提出來。包括另一位被提名人田秋堇前立委也都曾附和過李俊俋委員要求廢除監察院的提案。

本席希望民進黨選前在野的時候跟執政的時候，不要有那麼多的髮夾彎，讓髮夾彎掉落滿地。這樣的執政方式讓國人不能信任、也不能認同，選前、選後對考、監兩院兩套標準，不同的態度，也不能為國人所接受。陳師孟先生對扁案、郭瑤琪案的言論已嚴重影響司法的獨立性，還未成為監察委員，政治力就已經介入司法，到底妥不妥當？透過國會直播，希望民進黨的委員能再次思考，是不是提憲政改革，將本提名案撤回。謝謝。

主席：請鍾委員孔炤發言。

鍾委員孔炤：主席、各位同仁。民主進步黨針對本會期第4次會議事日程，爰請依議事日程草案及各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全部照列。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主席：針對國民黨黨團建議撤回，請問各位，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我們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林委員為洲：我們只針對監察委員提名的部分，至於其他議程我們沒有意見。

王委員育敏：送這樣的提名名單是在污辱立法院。

吳委員焜裕：請國民黨提修憲案。

林委員為洲：你們是多數。

江委員啟臣：我們提，你們全部連署，好不好？

王委員育敏：協商啦！協商不成今天就不要處理了，今天的議程就不能定，對不對？今天整個議程就不處理了啦！

林委員為洲：那個部分退回啦。

在場人員：曾委員，剛剛提出的是程序問題，林委員為洲是針對報告事項第二案，所以我們還是要進入報告事項草案的宣讀，鍾委員的提議是要全部照列。

林委員為洲：我們不同意。

在場人員：如果有意見，協商不成就送院會處理。

林委員為洲：好，就送院會處理。

王委員育敏：可以逕為宣告，如果大家沒有意見，就可以……
在場人員：因為鍾孔炤委員有提議照列。

王委員育敏：議程草案送院會處理。

陳委員其邁：照程序處理，不要破例，宣讀完提案以後就……
主席：還是先宣讀報告事項。

王委員育敏：這樣就沒有共識了！

陳委員其邁：宣讀完畢，如果沒有共識，草案全部送院會處理。

主席：OK！

李委員彥秀：草案唸完就好，反正我們不同意。

江委員啟臣：宣讀完後宣布協商沒有共識，送院會處理。

廖委員國棟：逕行宣布，沒有共識。

（協商結束）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宣讀議程草案報告事項。

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3月 eq \o\ad(\s\up6(10),\s\do6(14))日（星期 eq \o\ad(\s\up6(五),\s\do6(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錄。

二、總統咨，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現有缺額11名，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提名王幼玲、田秋堇、瓦歷斯‧貝林Walis‧perin、林盛豐、高涌誠、張武修、陳師孟、楊芳婉、趙永清、劉文雄、蔡崇義11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咨請同意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全院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商標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7人擬具「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7人擬具「專利法增訂第八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20人擬具「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平均地權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吳玉琴等17人擬具「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吳玉琴等19人擬具「都市危險建築物重建獎助特別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6人擬具「兵役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7人擬具「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殺傷性地雷管制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兵役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本院委員Kolas Yotaka等22人擬具「國家公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行政院函請審議「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文化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該部主管第1項決議（三十六），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文化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就雙北地區唭哩岸石資源進行全面調查與相關研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文化部函送105年1至11月份接受外界捐贈款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經濟部函送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12月份公益支出、委託調查、會費、捐助及睦鄰支出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經濟部函送該部及所屬截至105年第4季於各媒體辦理政策宣導之相關廣告彙整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旗山斷層向南延伸調查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經濟部函送加工出口區管理處105年度第4季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案件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經濟部函送智慧財產局105年度第4季獎補助社會（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案件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本院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帶決議，檢送研擬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措施及相關救濟制度規範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衛生福利部函送106至109年「食安新秩序─食安網絡計畫」計畫書核定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有關建置輔具整合窗口之縣市涵蓋率自50%提高到60%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第七十三條條文及「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等2案，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七日至二月二十一日止，禁止花蓮縣水禽運往其他直轄市、縣（市）屠宰」，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銓敘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會計制度修訂之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107─110年）」暨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105年7至9月無政策宣導之廣告預算執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國立故宮博物院函送105年第4季員工消費合作社應繳回之代辦盈餘處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函送105年10至12月政策宣導之廣告預算執行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蒙藏委員會函，為該會主管（含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105年第4季無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財政部函，為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財政部函送中央政府債務基金106年度第1季預計債務還本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公平交易委員會函送105年第4季查察民生物資價格波動之執行成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公平交易委員會函送105年度截至12月底政策宣導廣告預算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內政部函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中程個案計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與相關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內政部函送警察廣播電臺105年10至12月承接委製節目彙整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內政部函送役政署運用替代役役男協助八仙樂園粉塵暴燃傷患復健期間陪伴關懷執行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內政部函送105年第4季移民署訪視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流及商務活動交流統計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司法院函送該院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105年第4季政策宣導廣告一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中央銀行函送該行及中央印製、造幣兩廠105年度政策宣導之廣告預算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為該會及所屬105年度第4季無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臺灣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4季補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五、臺灣省諮議會函，為105年度第4季無辦理各媒體政策宣導相關廣告事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六、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送105年第4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七、國家發展委員會函送105年度10至12月於各媒體辦理政策宣導之相關廣告彙整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八、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送「核子事故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九、考試院秘書長函送該院105年度下半年出國考察行程詳細內容及成效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考試院函送105年第4季於媒體辦理政策宣導廣告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一、總統府函送該府主管105年度第4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送105年度第4季補助退伍軍人社會團體活動與補助團體及個人經費執行情形相關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三、外交部函送105年第4季辦理各類媒體政策宣導廣告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四、勞動部函送勞工保險局105年第4季政策宣導廣告動支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五、國防部函送105年度第4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調查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本院修正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帶決議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七、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家發展基金預算執行情形檢討改善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八、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執行缺失與投資效益評估檢討」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九、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轉投資事業投資後管理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家發展基金借款增資臺灣金控公司及臺灣土地銀行之妥適性及效益性專案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一、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改善老舊機組效率及安全相關說明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二、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捐助、補助與獎助─捐助私校與團體費用」凍結200萬元，檢送「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示範獎勵」改善計畫，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三、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推動成果及改善措施」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四、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火力發電機組效率改善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五、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臺灣－澎湖161kV海纜上陸設施建置進度及與地方居民溝通協調情形」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六、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第七輸變電計畫之計畫內容、投資總額、歷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七、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廢棄物罐水平置放與垂直置放之說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八、經濟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水公司「增加收益、降低成本措施」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種苗改良繁殖作業基金因應氣候變遷」專案報告，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司法院函送本院制定資恐防制法時通過附帶決議之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國防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凍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副供事業－旅運費」預算，檢送相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交通部函，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交通作業基金第79項決議，凍結相關預算，檢送「國道通行費費率公平性及合理性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及處理僑務委員會及國防部函為103至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該會主管第1項決議(六)─「租設溫哥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計畫」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案等7案，均已逾年度預算執行期間，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八十四、本院內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中華民國內政部與薩爾瓦多共和國司法暨公安部間移民事務及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案，因已逾法定3個月審查期限，視為已經審查，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八十五、本院內政、經濟兩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函，為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之一條文案，因已逾法定3個月審查期限，視為已經審查，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八十六、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函為修正「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第十四條條文，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八十七、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函為修正「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八十八、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修正「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八十九、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函為修正「船舶運送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相關附件，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函為修正「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第十二條附表八，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一、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有線電視分組付費辦法」行政計畫，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二、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換照審查辦法」，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三、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費收費標準」，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四、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函為修正「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五、本院交通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申設評鑑換照諮詢會議審議規則」，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六、本院交通、內政兩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及內政部會銜函送「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九十七、本院交通、外交及國防、內政三委員會院會交付審查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會銜函為修正「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王定宇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9、11、12、14、15次會議、第3會期第2、3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委員羅致政等23人擬具「僑務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9、11、12、14、15次會議、第3會期第2、3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委員蘇震清等21人擬具「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0、11、12、14、15次會議、第3會期第2、3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委員蔡培慧等25人擬具「農業基本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林淑芬等24人擬具「礦業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施義芳等17人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策略性人力資源跨域整合服務」700萬元，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相關預算，檢送「行政院超額人力與非典型人力檢討運用及管制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相關預算，檢送「行政院勞動派遣運用人數管控及權益保障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相關預算，檢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中高階公務人員短期密集專業英語進修近3年（103年至105年）成果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民間薪資調查及應用於公務人員待遇調整考察」相關預算，檢送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相關預算，檢送「中央政府機關未運用員額管制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相關預算，檢送行政院跨領域科技管理與談判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及發展」相關預算，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部分第2款3項通過決議第(六)項，檢送中央政府機關未運用員額管制措施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及發展」預算，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十七、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9人擬具「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9人擬具「稅捐稽徵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9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吳志揚等16人擬具「公路法第四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吳志揚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二十二、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質詢事項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主席：報告委員會，現有臨時提案2案。

1.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4）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案：「總統咨，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現有缺額11名，茲依據憲法增修文第7條第2項規定，提名王幼玲，田秋堇、瓦歷斯‧貝林Walis‧perin、林盛豐、高涌誠、張武修、陳師孟、楊芳婉、趙永清、劉文雄、蔡崇義11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咨請同意案」，因本案被提名人選具重大爭議性，建議退回，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為洲　　廖國棟　　王育敏　　曾銘宗　　李彥秀　　江啟臣　　

2.民進黨黨團提案：

針對第3會期第4次會議日程，爰請依議事日程草案及各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全部照列。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鍾孔炤　　

主席：第1案國民黨黨團對報告事項第2案建議退回，因為有重大爭議；第2案民進黨黨團建議報告事項全部照列，因朝野黨團無法達成共識，故本次議程草案提報院會處理。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現在散會。

散會（12時29分）


